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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晋银函〔2024〕36号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

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529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王振宇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》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分行绿色金融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政策支持，完善绿色金融工作机制。一是加强部

门协同，与省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大力发展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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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金融 支持全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导意见》，推动金融

机构聚焦煤电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、清洁能源发展、制造业绿

色升级等重点领域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二是在建立绿色金融主

办行制度、发挥主办行制度示范带动作用基础上，建立《山西省

绿色金融工作简报》制度，及时推广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创新做法

和成功经验。三是按季开展地方法人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综合评价，

印发《山西省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》，

强化评估激励约束，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信贷规模、资金价

格等方面向绿色领域倾斜。

（二）发挥政策工具引导作用，精准支持重点领域节能减排。

加大政策宣传和融资对接力度，指导金融机构用好支持煤炭清洁

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和碳减排支持工具，促进更多政策资金落地

山西，助力我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。截至2023年末，全省金

融机构累计为73家企业发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贷款294.9亿

元，为223家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343.2亿元。自2021年创新开展

“绿票通”再贴现业务以来，累计办理“绿票通”再贴现业务78.3

亿元。截至2023年末，全省绿色贷款余额5027.3亿元，同比增长

35.4%，其中清洁生产、清洁能源产业贷款同比增速分别为75.2%、

42.3%。

（三）拓宽融资渠道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。主动加强与交易

商协会、主承销商和企业之间的沟通，指导金融机构帮助企业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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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绿色债务融资工具获得融资支持，截至2023年末，累计支持省

内企业发行绿色债券68.8亿元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推广可持续发

展挂钩贷款、碳排放权质押贷款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、碳中和

债等金融产品。截至 2023 年末，推动落地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

35.61亿元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5亿元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权融

资计划15亿元。指导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创新研发“合同能源管

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”“生态修复贷”“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”

“绿色交通贷”和“绿色节能建筑贷”等5项绿色信贷创新产品；

指导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推出“绿+信贷”“绿+投行”“绿+贸融”

“绿+个金”等系列产品集合，有效满足不同市场主体资金需求；

推动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发放全国首笔公正转型贷款1亿元。

（四）稳步推进绿色金融试点工作，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路

径。一是持续拓展碳账户应用场景。指导人民银行长治市分行试

点构建涵盖碳排放、碳配额、碳交易、信贷碳排放强度四大类128

个指标的企业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，根据核算结果赋予企业不同

标志的碳排放标识码，指导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信贷支持。截至

2023年末，已采集19个行业310户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基础数据，

为 257 户企业赋予碳排放标识码，引导金融机构向碳账户监测企

业发放贷款41.2亿元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各项贷款 0.8个百

分点。指导“信通三晋”省级地方征信平台运营机构采集企业“碳

账户”信息，推出包括企业概况、企业碳排放情况、企业能源消



— 4 —

耗情况等五部分内容的企业碳信用报告，将长治市确定为“碳征

信”应用试点，为金融机构投放绿色信贷提供数据支撑。工商银

行长治市分行基于全省首份碳征信报告，为气候投融资项目库企

业发放贷款5968.8万元，并给予 1.3个百分点的利率优惠。二是

积极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。配合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推动太

原市、长治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，协助搭建“政银企”产融对

接平台，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。截

至 2023 年末，指导金融机构为太原市、长治市 57个气候投融资

项目发放贷款 112.3 亿元。三是稳步推进环境信息披露试点。在

前期指导晋商银行、尧都农商行完成年度环境信息披露的基础上，

通过提高“环境信息披露”指标在绿色金融评价中的分值占比，

并依据《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》细化评分指标，引导地方

法人银行“由定性到定量、由易到难”循序渐进开展环境信息披

露工作。

（五）强化调查研究，找准转型金融的切入点和发力点。组

织召开座谈会并深入企业调研，探索山西省转型金融工作推进思

路，形成《关于探索转型金融助推山西高质量发展的报告》《关

于探索在山西先行开展转型金融试点工作的报告》和《两项政策

工具落地对发展转型金融的启示》等研究成果，得到省政府、人

民银行总行领导的充分肯定。推动形成省级层面“三牵头”转型

金融工作机制，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研究制定推进转型金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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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实施方案，协调推动我省出台转型金融支持目录等有关工作。

二、关于您的建议，我分行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

关工作

（一）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力度。

指导金融机构高效对接清洁能源发展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、节能

环保等重点领域企业融资需求，积极申请使用央行碳减排支持工

具、“绿票通”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，支

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、转型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

融资，进一步加大对山西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融资支持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协同，形成绿色金融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合力。

加强部门沟通联系，推动共享绿色低碳领域产业政策、信贷政策、

财政政策、项目融资需求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信息，提升

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发展质效。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建立完善气候投

融资项目库，支持太原市、长治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取得积极成效，

指导金融机构围绕气候投融资重点项目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

式，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。

（三）加强评估指导，提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服务

水平。发挥好绿色金融业务综合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，强化评估

结果运用，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践行绿色低碳理念，从组

织架构、利率定价、内部考评、科技赋能等方面完善绿色金融管

理制度和配套激励保障机制，推动绿色金融服务水平稳步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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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2024年 4月 19日


